
     臺灣網路認證股份有限公司      
財金公司代繳代發業務專用憑證註冊申請單 

 

CSC-04-082_D_V4.0 

□ 首次申請  □增購  □重新申請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 

公

司

基

本

資

料

公 司 名 稱 
(中文) 

(英文) 

統 一 編 號  
公 司 負 責 人  

登 記 地 址 
□□□        (縣市)        (鄉鎮市區)         (路街) 

      段      巷      弄      號      樓之 

憑

證

使

用

聯 絡 人 
職稱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              
電話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 

聯 絡 地 址 
□同公司登記地址  □□□         (縣市)        (鄉鎮市區)         (路街) 
      段      巷      弄      號      樓之 

電 子 郵 件  共申請       張憑證 

憑 證 代 碼 (由 TWCA填寫)

申請者確認以上之資料均屬正確，並同意「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告知暨同意事項」 

 
 
 
 
 
 
申請單位(公司)用印處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用印處 

說明： 

一、 申請單位請詳閱本憑證業務之「認證作業約定條款」後，將本申請單正本與最新的公司變更事項卡影本，加蓋申請單位與負責人印鑑，同匯款

單影本寄送至臺灣網路認證公司。 

二、 申請憑證之費用（含二年期憑證、晶片卡與讀卡機）每份新台幣 2800 元正，請以匯款方式先行支付，匯款帳號如下： 

戶名：臺灣網路認證股份有限公司  收款銀行：永豐商業銀行(807)－城中分行(1262)   

帳號：324000+貴公司統一編號，共十四碼 

三、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告知暨同意事項 

臺灣網路認證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稱本公司)為辦理「財金公司代繳代發業務專用憑證註冊申請」乙事，需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，為

保障您的正當權益，請務必詳閱以下所述事項：  

 蒐集之目的：財金公司代繳代發業務專用憑證註冊申請。  

 個人資料之類別：(C001）辨識個人者：電子郵遞地址 E-mail、另視個案需求可能需提供身分證號碼、電話號碼等。  

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 

(1) 期間：憑證到期後 10 年。 

(2) 地區：中華民國境內。 

(3) 對象：由本公司自行利用，或依法令規定提供予本公司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其他第三方。 

(4) 方式：本公司將透過數位檔案或實體紙本形式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 

 當事人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：您可透過攜帶證件親臨本公司，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當事人權利規定，包含：(1)查詢或閱覽(2)

製給複製本(3)補充或更正(4)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(5)刪除。惟因執行業務所必需、特定目的消失前或未逾保存年限者，得不予刪除。  

 當事人拒絕提供對其權益之影響：若您未能或無法提供以上個人資料予本公司，將無法辦理註冊申請憑證。 

臺灣網路認證股份有限公司   聯絡電話：(02)2370-888   聯絡地址：100 台北市延平南路 85 號 10 F   網址：http: // www.twca.com.tw 


